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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结果：A

同意对外公开

乌教复字〔2025〕11号

乌海市教育局对市十届人大五次会议

WD—12号建议的答复

尊敬的慕鑫、贺惠娟、李龙代表：

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优化我市小学课桌、校服选购和校车管

理的建议已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关于进一步优化我市小学课桌椅建议答复

我市共有小学 21所，其中海勃湾区 14所、乌达区 4所、海

南区 3所。目前，乌达区、海南区小学均已配备可调节环保桌椅。

海勃湾区第四小学在去年已全部更换老旧木桌椅，海勃湾区第五

小学目前有六年级 6个班使用的木质桌凳，在 2023—2024 年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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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计划给六年换可调节桌椅，因六年级每班人数较多（50 人以

上），且教室面积小而可调节桌椅（老款式）占空间，考虑放不

下，所以未做计划。目前新订制的可调节桌椅比较省空间，预计

在 9月采购 310套可调节桌椅，达到全部更换，目前正在积极筹

措资金。

二、进一步优化校服选购建议答复

乌海市严格按照《教育部 工商总局 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委关

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校服管理工作的意见》（以下简称意见）

文件要求认真开展中小学校服管理工作。一是高度重视校服工

作，保障广大中小学生的切身利益。市教育局统一监督三区教育

局和直属学校管理校服采购工作。组织召开专门会议向学校传达

学习文件精神，加强自身学习及校服管理政策理论的宣传，要求

各中小学校校长深入学习文件精神。通过学习，干部职工明确职

能职责，充分认识校服管理工作的重要意义，强化责任意识。二

是严格执行国家相关标准，保障校服安全与质量。按照 GB18401

《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》、GB31701《婴幼儿及儿童

纺织产品安全技术规范》、GB/T31888《中小学生校服》等国家

标准，确定有资质的校服生产厂家范围。三是加强校服质量检查，

保障校服质量。中小学校在接收校服时，落实专人进行检查验收，

查看产品质量检验报告和质量标识；对不符合质量要求的，及时

联系厂家进行退货处理。四是强化学校选用管理，强化工作机制。

充分发挥家长委员会的作用，参与校服采购各个环节，提高校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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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用采购的规范性和科学性。五是加强校服采购管理，各学校按

学年度与家长委员会沟通校服采购情况，并在学校公示栏公示校

服采购情况，同时向社会公开市区教育行政部门监督举报电话，

自觉接受家长的监督。三区教育行政部门、直属各学校组织与校

服生产企业签订校服采购合同进行采购，并严格执行合同备案制

度。

三、进一步优化校车管理建议答复

一是建立完善学校交通安全管理工作机制，联合公安、交通

运输部门要把学校及周边作为本地交通安全管理的重点区域，进

一步建立完善学校交通安全管理工作机制，明确责任分工，加强

协调配合，推动齐抓共管，努力形成日常管理、交通执法、宣传

教育和事故处置相互衔接、密切联动的工作态势。建立各级各类

学校交通安全管理责任目标，建立分层次、分领域的安全责任制，

全面推动学校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的整体性、统筹性和联动性，切

实保障广大师生和幼儿的生命安全。

二是集中开展校车安全宣传教育。深刻剖析乘坐“黑校车”和

非专用校车的危害性，警示广大学生及家长自觉抵制乘坐超员、

无资质等违法接送学生车辆。并组织学校开展校车安全事故应急

演练，提高师生安全防范能力。教育行政部门、公安交管部门和

交通运输部门公开校车交通安全举报电话，鼓励老师、学生和家

长积极举报“黑校车”，举报超载、超速、私自更改路线等问题。

三是开展校车运营管理排查整治。公安交管部门和交通运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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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对校园周边道路安全隐患进行排查，确保校园周边道路交通

标志、标线、信号灯、减速带以及道路安全监控等设施齐全、运

行正常。教育行政部门组织各中小学校、幼儿园对使用的校车及

校车驾驶人、随车看护人员进行排查，全面清查校车使用许可、

安全技术检验、安全设施配备等情况。公安交管部门全面清查校

车驾驶人准驾资质、年审、交通违法、事故责任等情况，对不符

合条件的，要严格依法注销校车驾驶资格，对未及时年审、未处

理交通违法行为、交通事故，要督促及时处理限期清零。

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请继续提出宝贵意见!

乌海市教育局

2025年 6月 13日

分管领导：李博楠

联系人：杨艳

联系电话：0473-8991951


